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孙某某。
被申请人：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二〇二三年三月六日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收到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处理。
申请人称：因生活所需，申请人于2022年9月28日通过微信网络平台购买“秋梨膏”10瓶，通过微信转账以1120元价格付款并成交，被投诉举报人9月29日通过跑腿送至申请人。2022年10月2日朋友提醒，被举报投诉人所售的产品没有生产日期和非法添加川贝。
申请人于2022年12月3日通过邮政挂号信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邮件号XA54318574241），被申请人于2022年12月8日进行立案调查，其间申请人多次咨询被申请人案件情况，均无果。后通过信访，于2023年3月17日回复，回复内容“经研究，于2023年3月6号对其作出1000元的行政处罚”。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具有处理本辖区的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第七十五条规定“列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原料只能用于保健食品生产，不得用于其他食品安全”，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第七十一条“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综上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条处罚。被申请人作出案件结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申请人未说明处罚的原因，也未列明法律依据，未履行必要的说理义务。
被申请人辩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投诉举报人的行为构成行政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但依法应予减轻处罚。经查，2022年9月在办理营业执照及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后，被举报人在家中加工秋梨膏并在微信朋友圈进行销售。由于不懂有关规定，被举报人在案涉食品中违法添加了川贝。因疫情封控等原因，销路不好而未能获利。在同年9月28日向申请人售出10瓶（退货8瓶）后，因被投诉而停止加工销售。未销出部分，已进行妥善处置。
依据原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51号）的规定，川贝属不能添加于食品中的物质。《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使用下列原料生产加工食品（一）非食品原料”。被举报人在案涉食品中添加川贝的行为，明显违反上述规定。
另查,案涉食品采取先行预售、当日加工及次日送货的产销模式，生产日期清晰。另外，包装说明中关于功效的介绍，符合一般消费者认知，不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因川贝系传统治咳中药，在一般消费者认知中属常用性治咳药品，故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相对较轻。而且，案涉食品加工产销量不大，未售出部分已做妥善处置，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根据《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店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小作坊和小经营店使用禁止使用的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要求的食品和食品原料，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根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第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违法行为轻微且社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本案中，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轻微且社会危害较小，符合法定减轻处罚的条件。经研究决定，对其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至于涉案食品，已做无害化处置，已不具备没收情形。
（二）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事项的处置，合理合法，并无不妥。就申请人2022年12月3日的举报，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 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的规定，于2022年12月9日向申请人邮寄了《告知函》，符合法定程序。同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四条“适用普通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2年12月8日立案，2023年3月6日作出处罚决定，未超出法定期限，符合法定程序要求。2023年3月7日，被申请人将处理结果告知了申请人，履行了告知义务，尽到了法定职责。
（三）申请人不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举报人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等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违反本法的行为。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但对行政机关受理、举报之后的调查处理结果不服，能否提起行政复议，需要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同时，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有权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应当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举报请求权，在于促使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等有关部门对于举报事项发动行政权。如果行政机关发动了行政权，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就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就本案而言，申请人仅是举报人，不是被申请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处罚决定与申请人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受理举报之后的调查处理结果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没有法律依据，其不具备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
本案中，申请人在之前交易中已被侵害的权益无法通过举报获得救济，而且在交易完成后被举报人的生产销售行为也不会对申请人产生新的侵害。这种情况下申请人举报的作用只是为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提供线索或者证据，使未来可能的购买者避免利益受损，保护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自身合法权益”。因此被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与申请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能成立，被申请人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案、不存在渎职行为，恳请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查：2022年9月28日申请人通过微信网络平台在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某甜品工作室购买秋梨膏，2022年12月3日申请人通过邮政挂号信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举报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某甜品工作室所售秋梨膏存在非法添加川贝、属于三无产品无生产日期、配料表无如实标准配料、虚假宣传功效等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于2022年12月8日对被举报人作出立案决定，于2022年12月9日以邮政挂号信形式将该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2023年3月6日，被申请人对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某甜品工作室作出罚款1000元的处罚决定。2023年3月17日，被申请人将上述处罚结果告知申请人。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立案、立案决定告知、办理案件等法定职能。根据《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项、《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第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被申请人考量被投诉举报人的违法行为轻微且社会危害较小，经集体讨论，对其减轻处罚，并无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3年3月6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6月30日　　　　　

7

